
3 通行规定

货车类型，以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车辆类型为标准。

货车根据不同车辆类型，分时段、分路段按通行规定

行驶。

（一）中型（含）以下燃油货车
1.每日7：00至9：00，16：30至19：30限行区域内限

制通行；

2.滨江路、国兴大道、海秀快速路、长天路全路段24

小时禁止通行。

（二）中型（不含）以上燃油货车
1.每日7：00至21：00限行区域内限制通行；

2.每日21：00至次日8：00长秀路（长秀路与滨海大

道交叉路口至长秀路与海盛路交叉路口）禁止通行；

3.滨江路、国兴大道、海秀快速路、长天路、港华路、

港爱路、爱华路、港华街、红棉西路、红棉东路、民生西路、

民生东路全路段24小时禁止通行。

（三）新能源货车和冷链运输车
1.中型（不含）以下新能源货车和冷链运输车，除每

日7：00至9：00，16：30至19：30海秀快速路禁止通行

外，其他时间和路段不限行。

2.中型新能源货车和冷链运输车，除海秀快速路24

小时禁止通行外，其他时间和路段不限行。

3.中型以上新能源货车和冷链运输车，滨江路、国兴

大道、海秀快速路、长天路、港华路、港爱路、爱华路、港华

街、红棉西路、红棉东路、民生西路、民生东路全路段24

小时禁止通行；长秀路（长秀路与滨海大道交叉路口至长

秀路与海盛路交叉路口）每日21：00至次日8：00禁止通

行；除以上道路外，限行区域内其他路段每日7：00至9：

00，16：30至19：30禁止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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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1月5日讯（记者王燕珍实习生樊淑文）11月4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货车通行的通告，其中对限行区域、通行码办理时间等

都有调整。此通告自2024年11月11日起执行，执行期限为5年。

为规范货车通行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现将货车通行管理事项通告如下：

新通告与原通告
有哪些区别？

据海口公安交警介绍，分别有

以下区别：

（一）车辆类型的区别。新通告

限行车辆将微、轻型多用途货车（皮

卡车）修改为微、轻型多用途货车、

皮卡车，进一步明确限行车辆，规范

文字描述。

（二）限行区域的区别。新通告

将西至丽晶路修改为西至丽晶路

（不含），明确丽晶路不限行，规范文

字描述。

（三）通行规则的区别。区分燃

油车、新能源、冷链运输车限行，由

于G15高速公路开通和火山口大道

扩道改造完成，解除了火山口大道

货车限行的规定；为落实中央环保

督办秀英港噪音污染的问题，规范

货车进港路线，新增港华路、港爱

路、爱华路、港华街、红棉西路、红棉

东路、民生西路、民生东路等路段

24小时禁行。

（四）通行码办理的区别。调整

网上办理核发时间，将2个工作日

改为1个工作日，实现24小时内核

发，提升办证效率，窗口办理所需材

料修订为申请书、车辆保险单、运输

合同，简化办理材料内容。

本公告所指的货车包括

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牵引

车、挂车，不包括微、轻型多

用途货车、皮卡车。

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

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

不受本通告的限制。

1 车辆类型

2 限行区域

东至滨江路（含），西至丽晶路（不

含）、丘海大道（不含），南至椰海大道

（不含），北至海岸线形成的闭合区域

内所有道路，含海甸岛，不含海垦南路

和中央大道。

其他设有禁止货车通行交通标

志、交通标线的道路。

4 通行码（证）办理

因城市运行保障、民生物资、企业生产物资、应急抢险等运输需要

在限行时间、区域或路段上通行的货车，应通过网上申办货车通行

码。危货运输车辆或因特殊情况不能网上申办的，可到窗口申办。货

车通行证办理申请书样本，可到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网页，办

事指南栏中下载。

（一）网上办理
申办人可通过“交管12123”App中“机动车业务-城市货车通行

码申领”办理，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1.个人车辆，应先下载“交管12123”App注册账户，并绑定相关车

辆即可申请货车通行码。

2. 企事业单位车辆，应前往单位所属辖区交警大队申领交管

12123企业账号后，再申办货车通行码。

3.按“交管12123”App要求上传相应材料，上传材料如合同页码

太多或有多个合同，可多张拍照在1个照片中，但须体现合同有效期、

双方签字盖章等有效内容。

4.网上24小时受理申办，1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发或反馈不予核发

的结果，咨询电话0898-31366858。

（二）窗口办理
当事人可携带申请书、车辆保险单、车辆照片、运输合同等相关材

料到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1017室，申办货车通行证。

窗口办理时间为工作日8：00至12：00、15：00至18：00时，2个工

作日内完成通行证核发，咨询电话0898-31366858。

5 法律责任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予以处罚。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执行情况对本通告随时进行

调整。


